
 

 

 

 

 
 

 

 

 

 

马来西亚公司合规指南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下文所述马来西亚公司或公司，特指根据马来西亚公司法

注册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成功注册私人公司后，公司董事必须了解及遵守马来西亚《公司法2016》公司

成立后和年度法定合规要求。 

 

本文将向您简要介绍马来西亚公司的合规要求。 

 

一、 展示公司名称和注册号 

 

所有公司应当在其注册办事处、营业处及法定记录保存处展示其注册名

称和公司注册号。法定记录的定义包括任何登记册或其他信息记录以及

任何账目或会计记录等。 

 

公司名称和注册号也应展示在其印章上；以及所有商业信函、通知和其

他出版物（包括电子表格）、网站、汇票、本票、投递单、订单表格、

支票、订单发票、其他付款要求、收据、由公司或代表签发或签署的信

用证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商业信函和文件。 

 

二、 第一次董事会决议 

 

在收到马来西亚公司注册处（CCM）发出的注册通知后召开第一次董事

会议以记录公司的成立、董事的任命、秘书的任命、股份的认购、注册

办事处等。 

 

三、 委任公司秘书 

 

若公司秘书在成立时未获委任，公司董事会须于成立日期起计 30 日内委

任一名公司秘书。公司秘书应为年满 18 岁的自然人，马来西亚公民或永

久居民，并且常驻于马来西亚。公司秘书须为《公司法 2016》附表四所

列的任何一个专业团体的成员并拥有 CCM 所核准的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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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司董事、经理及秘书资料的变更 

 

根据《2016 年公司法》第 58 条之规定，公司须在注册成立后的 14 天内，提交载有每位董

事的服务地址的变更表予 CCM。其余有关公司董事的资料已在公司成立时披露。 

 

每当公司董事、经理和秘书或其相关信息发生变更时，公司须在变更日起的14天内提交变更

表予 CCM。 

 

五、 股东名册变更 

 

《2016 公司法》第 51 条要求公司在发生任何股东或其相关信息变更之日起 14 天内提交变

更表予 CCM。 

 

公司成立后可向 CCM 更新会员登记册中的持股分析。 

 

六、 关于营业地址及经营业务通知 

 

公司必须在拥有实际经营场所之 14 天内将其营业地址通知 CCM。有关公司经营业务的信息

已在公司成立时披露。 

 

如果公司决定更改其营业地址或经营业务，公司必须在变更之日起 14 天内通知 CCM。 

 

七、  财政年度及委任审计师 

 

公司必须在成立的18个月内编制第一份经审计的财务报表。随后，公司必须在其财政年度结

束后的 6 个月内编制财务报表。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必须在财政年度结束后 6 个月内分发于公

司股东，并在分发财务报表之后的 30 天内向 CCM 提交其财务报表。 

 

《2016 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的财政年度。公司可自行决定其财政年度。 

  

新成立的公司必须在向 CCM 提交其第一份财务报表的限期结束前至少 30 天任命该公司的审

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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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公司章程 

 

根据《2016公司法》，只有担保有限公司才有章程。其他类型的公司可以选择是否制定章程。 

 

除非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否则公司，董事和股东的权利、权力、责任和义务将受《2016公

司法》管辖。只有在《2016公司法》允许的情况下，公司章程才能修改任何这些权利、权力、

责任和义务。如果《2016公司法》对决策方法没有规定，则可以使用公司章程来填补空白。 

 

九、 注册地址的变更  

 

根据《2016 公司法》第 46 条之规定，在马来西亚设立的公司都必须拥有一个公司注册地址。

每当公司注册地址发生变更时，公司须在变更日起的 14 天内向 CCM 提交变更表。 

 

十、 注册资本的变更 

 

当变更事宜与公司资本有关，公司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 CCM 提交相关的法定文件。 

 

十一、年度申报标准  

 

1、分发财务报表 

 

根据《2016 公司法》，私人有限公司不必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私人公司只需在注册成

立后的 18 个月内向股东分发财务报表，以供股东参阅以及批准。随后，公司必须在财

政年度结束后的 6 个月内向股东分发财务报表。 

 

公司必须在分发财务报表之后的 30 天内向 CCM 提交其财务报表。 

 

启源在收到贵公司的最终财务报表后，将协助贵公司准备相关文件以供股东签署，并协

助提交财务报表予 CCM。 

 

然而，豁免私营公司（“EPC”）不需要向CCM提交财务报表。如果它有偿付能力，它

可以选择提交“豁免私人公司证明书”和“审计师声明”。 

 

EPC 是指任何一家股东不超过二十人，法人团体不可直接或间接持有其股份的私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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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申报表  

 

根据《2016 公司法》第 68 条之规定，公司须在每年的注册成立周年日的 30 天內向

CCM提交年度申报表。年度申报表必须包括公司董事、经理、秘书、股东、注册地址、

抵押负债相关资料。 

 

启源在取得董事签署的年度申报表文件后，将协助贵公司提交年度申报表予 CCM。 

 

3、延长提交财务报表截止日期 

 

如果公司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向 CCM 提交财务报表，我们将能够协助公司在提交财务

报表的截止日期之前申请延长时间。延期的批准完全由 CCM 自行决定。 

 

启源集团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为客户提供马来西亚公司的筹建、注册及各类许可证/牌照的

申请及后续维护、税务筹划、会计审计、移民签名及知识产权服务，有关详情请咨询我们的专业顾

问。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https://www.kaizencpa.com/chs/

